
               实验室设计要求

项目名称：

    一、食品安全检（监）测能力建设项目
   二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项目

建设单位：通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农业委员会

建筑面积：3100㎡ 

建设位置：新胜路331号（原通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）
       第一、食品安全检（监）测能力建设项目

一、技术参数要求：

   1.1标准

《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

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 GB50210-2013

《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》 GB 50346－2013

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 GB 19489－2008

《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》 GB 14925－2010

《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》 WS 233－2002
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24号令）

《省、地、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建设指导意见》

《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》 （第三版）

《洁净厂房设计规范》 GB50073－2013

《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》 JGJ71－2010

《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 GB50019－2003

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50736-2012
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 GB50015－2010

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 GB50054－2011；

《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》 GB50052－2011

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》 JGJ/T16－2008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GB50016-2014
《高效空气过滤器》 GB 13554－2008

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 GB50116－2013

《木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》QB/T 1951.1-2010

《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》GB 18584-2001

《木制写字桌》QB/T 2384-1998

《金属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》QB/T 1952.1-2013

《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施工及验收规范》(GBJ236-2011)
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—2004
同时参考国外先进国家有关技术规程，以及国家现行的其它相关标准、规范（以上规范如实施新标准按新标准执行，如有内容重复按标准高的执行）。
1.2总体要求：

要求该系统工程的设备选择、装饰材料和施工要满足现代化实验室的使用要求，达到国家先进水平。

低噪音、高洁净、新风量充足、有舒适宁静的清洁环境；要具有先进性、高可靠性、实用性和经济性、配套设施齐全，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优良等级；要具有升级更新的灵活性。
二、设计要求：

1、围护结构

1.1实验室围护采用用50mm厚双面玻镁岩棉夹心手工彩钢板，双面彩钢钢板厚度不小于0.5mm；

1.2吊顶采用50mm厚单面玻镁铝蜂窝夹心复合彩钢板，双面彩钢钢板厚度不低于0.5mm；

1.3配套铝合金型材厚度1.2mm以上。

2.实验室专用密闭门
2.1 材质:门扇采用厚度1.2mm冷轧耐指纹钢板制作,门框采用厚度1.5mm冷轧耐指纹钢板制作；
2.2 加工制作:冷压成型,焊结组装,烤漆涂层；
2.3 功能:防火、隔音、保温、密闭。

3.实验室密封窗
3.1 材质:钢化平板玻璃，其质量标准及性能符合国家规范《建筑用安全玻璃》（GB15763）和《浮法玻璃》（GB 11614）相关标准。 

3.2 质量标准:符合建筑工程相关质量验收规范要求外，还应满足《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《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》等专业性国家规范；

3.3  功能:隔音、保温、密闭。
4.洁净室的密封

4.1洁净室的壁板和门、窗和设备的密封性能良好，不应有明显的漏风现象。

4.2单位长度缝隙的允许渗漏风量（m3/h），见下表。

	压差（Pa）
	密闭门
	单层固定密闭窗
	传递窗
	壁板

	4.9
	4
	0.7
	2.0
	0.3

	9.8
	6
	1.0
	3.0
	0.6


5.五金配件的要求
    5.1丝杆直径不小于10mm，配套花篮、膨胀螺栓、螺母均采用国标系列。
5.2铝材采用优质喷塑铝型材，铝材厚度不低于1.2mm。

5.3彩钢板门闭门器采用优质配件。

6、地面工程：

实验室地面要求采用2mm厚同质透芯地板。

7、空调系统

7.1.生物安全实验室、洁净室、霉菌实验室等：采用组合式空气净化机组。

7.2.实验室附属房间、行政办公区：采用VRV空调系统。
7.3微生物实验室的技术指标：

	房间名称
	换气次数（次/h）
	洁净度（级）
	温度

℃
	湿度

％
	噪声

dB(A)
	照度Lx
	压差

（对大气）

	P2室
	≥15
	7
	22-26
	≤70
	≤65
	≥300
	≤-10Pa

	P2室缓冲
	≥15
	7
	
	
	
	
	0∽+5Pa

	无菌室
	≥15
	7(局部百级)
	22-26
	≤70
	≤65
	≥300
	≥+10Pa

	无菌室缓冲
	≥15
	7
	
	
	
	
	0∽+5Pa


8.空调自动控制系统的要求

8.1.自动控制微生物实验室内温湿度和梯度压力。

8.2.实验室控制系统控制器上实时显示当前室内的温度、湿度、压差等，以便人员能够随时掌握和了解室内环境状况。
9.电气系统 

符合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》 JGJ/T16－2008并满足实验室用电要求。

10.实验室照明灯具：

嵌入式LED洁净灯具，微生物实验室照度不小于300LX辅助区域不小于150LX，主要微生物实验室安装紫外杀菌灯。气瓶室和试剂室采用防爆筒灯。

11、实验室给排水：

满足《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》GB50015-2010并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。

12、通讯弱电系统：

根据房间要求配置电话和网络接口。

13、实验室配套实验家具

家具验收标准

QB/T 1951.1-1994《木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》

GB 18584-2001《木家具有害物质限量》

QB/T 2384-1998《木制写字桌》

QB/T 1952.1-1994《金属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》

14.实验室排风系统
满足《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》 GB 50346－2013、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 GB 19489－2008、《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》 GB 14925－2010、《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》 JGJ71－2010、《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 GB50019－2003、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50736-2012的同时还要满足实验仪器和实验过程中的通排风要求。
15、实验室集中供气系统

技术规格及性能要求

GB50235《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GB50236《现场设备、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、《科学试验建筑规范》JGJ-93中对气体管道的有关规定，满足实验过程中和实验仪器对气体的要求。

    第二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项目
设计要求：按照《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和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》ISO/IEC17025:2005进行设计，符合农产品产地环境、农药残留、重金属和病源生物检验检测功能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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